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细则

一、救助对象

具有我区常住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群众。
二、提供材料

1、书面申请报告；
2、户口簿、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3、残疾人证。
三、工作流程

1、个人申请：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等代为申请人向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2、审批：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后，于5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四、补贴标准

2023年为每人每月189元。

五、政策依据
1、《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济政发[2016]11号）
2、《山东省民政厅财政厅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将重度听力言语和多重残疾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范围的通知》（鲁民[2016]79号）
六、办理地点

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